
 

 

 
关于做好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 

实践教学环节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书院及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实践教学工作，规范实践教学的过程管理，

切实保障实践教学质量，做好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实践教学环

节各项工作，现就实践教学环节相关安排与要求通知如下：   

一、重点工作 

（一）专业模拟实习 

各二级学院要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模拟实习的

计划执行，提前安排好师资，开课前务必组织课程组集体备课，需

要使用教学软件的，务必提前进行培训，并提请实验室提前做好安

装工作。如确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需要对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上课

时间和师资进行调整的，应提前一个月与教务委员会实践教学中心

联系，提交书面说明，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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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我校实验课程教学，专模或课内实验公开课将成

为每学期实践教学工作考核的必查内容。各二级学院应在本学期内

至少安排 1次面向全校范围的实验公开课，并于 10 月 15 日前将相

关具体安排（时间、地点、班级、课程名称及任课教师）信息报送

实践教学中心。各学院要积极组织本学院老师现场观摩和点评，教

务委员会届时将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安排相关人员到场听课。 

本学期专业模拟实习成绩仍由上课教师网上录入，各二级学院

应于学期结束前（2016 年 1 月 8日）向教务委员会提交本学期专

业模拟实习成绩和总结材料。  

（二）毕业论文（设计） 

各二级学院应继续开展 2012 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培育工

作，鼓励教师对科研基础好的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鼓励采用团队

合作的形式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写作，鼓励在毕业论文（设计）

指导过程中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各二级学院要根据学生的专

业特点、培养目标等因素，增加和丰富毕业论文（设计）的完成形

式，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做到因材设计，保证毕业论文（设计）的工

作实效。对于最终评选出的校级和省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学

校将按照《南京审计学院教学奖励办法》对指导老师予以奖金奖励，

对指导老师所在学院将予以年终绩效考核加分。 

同时，各二级学院还要继续高度重视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

理，加强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监控，成立专门领导工作小组

对全院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和督促。学院要



 

组织专门教师对论文（设计）选题题库进行研究和评价，争取在去

年选题题目的基础上做到 50%的更新，保证学生能一人一题、互不

重复。同时，各二级学院应给每位指导教师下发毕业论文（设计）

指导任务书（参考格式见附件一）。毕业论文（设计）相关工作的

其他具体要求，由教务委员会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手册单独

提供。 

本学期各二级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具体工作进程安排如下： 

1. 第 7 周（10 月 15 日）前向实践教学中心提交 2012 级毕业

论文（设计）选题一览表和数据统计表（见附件二和附件三）。如

采用论文（设计）以外的形式，请提交完整的工作设计方案； 

2．第 8 周（10 月 23 日）前组织学生完成选题工作，并提交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任务安排汇总表（见附件四）、实施计

划及教学大纲； 

3．第 15 周（12 月 11 日）前完成开题工作，并于第 17 周（12

月 25 日）前向实践教学中心提交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4．第 19 周（2016 年 1 月 8日）前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初

稿。  

（三）毕业实习  

本届毕业生的毕业实习要求与 2015 届毕业生基本一致，各二

级学院要根据本学院各专业的实际情况，积极拓展和建设实习基

地，努力为学生创造、联系和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制定切实可行

的毕业实习实施计划、编制具体详细的毕业实习教学大纲，安排认



 

真负责的实习指导教师，联合书院，提前做好学生毕业实习动员工

作。教务委员会将组织毕业实习的抽查工作，相关记录将纳入各部

门的年终绩效考核中。 

各二级学院应于第 16 周（12 月 18 日）前向教务委员会提交：  

1. 2016 届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 2016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实施计划；  

3. 2016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教学大纲；  

4．2016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安排表（格式见附件五）；  

5．2016 年新增实习基地协议复印件以及电子扫描件。  

第 18 周（2016 年 1 月 1 日）前收齐安排集中实习的实习基地

协议（复印件）送交教务委员会。  

（四）创新实践训练 

各二级学院要积极联合书院，通过举办科研方法训练、创新案

例评析、创新实践指导课程开设等方式，积极支持和组织学生有计

划地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同时在创新课题的培育、孵化和扶持等方

面探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 

为进一步充实“创新实践训练”环节的教学形式，本学期教务

委员会组织上线了两门创新创业的尔雅网络课程，各二级学院也可

根据学生的实际修读情况适时宣传。 

本学期“创新实践训练”具体工作进程安排如下： 



 

1.9 月中旬，开展对往期各级大创立项项目的季度检查工作，

发布季度检查结果统计，对未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的项目组予以预

警； 

2.9 月下旬，各二级学院对项目经费要进行阶段性梳理核算，

做好项目的报销签字工作； 

3.10 月中旬，开展 2015 年秋学期大创项目的立项宣传和准备

工作。各二级学院和书院要积极沟通与配合，共同组织和开展项目

选题、组队、科研方法与规范等方面的指导与培训； 

4.10 月下旬，组织秋学期校级项目申报材料的收集与整理； 

5.11 月中旬，开展秋学期校级大创项目遴选。各二级学院根

据学生组队和申报情况，向学校推荐选题合适、方案可行、成果易

呈现的项目参选； 

6.11 月下旬，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各二级学院推荐的项目进行

评审，发布立项通知； 

7.12 月底，各二级学院对 2014 年大创项目的建设开展情况进

行全面总结，整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典型案例（至少 1 项）、收集

参与项目的指导教师及学生心得体会（师生各 3份，其中必须至少

有一项是省级项目），装订成册后向教务委员会提交（格式见附件

六）。 

校大创俱乐部是在教务委员会、学务委员会和团委指导下开展

活动的学生自治管理组织，将全程参与并协作完成本学期与创新创

业训练相关的所有工作。 



 

（五）实验课程 

本学期将继续开展实验课程立项建设工作，各二级学院要根据

最新版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具体工作安排另

行发文通知）。对前期尚未完成建设且申请延期结项的课程，学院

要督促相关教师抓紧时间，查漏补缺，尽快出成果，按时保质结项。  

二、其它相关工作 

1.第 4 周（9月 25 日）前提交 2012 级学年论文成绩；2012、

2013 和 2014 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成绩； 

2.学科竞赛活动、创业教育、就业指导、实践讲座、军训等由

各二级学院、书院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指导的实践教学活动，应根

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既定进程正常开展。活动结束后，及时将学

生的考核成绩提交给教务委员会实践教学中心； 

3.各二级学院要在全面自查的基础上，积极配合教务委员会做

好 2014、2015 届毕业论文（设计）的互查及抽查工作（具体要求

另行发文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  

      1.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任务书 

      2.毕业论文（设计）选题一览表 

      3.毕业论文（设计）数据统计表 

      4.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任务安排汇总表 



 

      5.毕业生毕业实习安排表 

      6.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工作总结 

 

 

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29 日 

抄送：  

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29 日印发 


